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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府办发〔2015〕22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大渡口区科技发展资金拨改投（保）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审议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2月13日
大渡口区科技发展资金拨改投（保）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科技部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11〕540号）精神，根据《重庆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要求，为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基础性、先导性、集聚性作用，将一定比例的大渡口区科技发展资金用于“拨改投（保）”，以股权投资、风险担保的方式，重点支持大渡口区中小微科技企业和科技平台建设，加快科技型企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自主创新环境，助推大渡口区转型发展。为规范、有效使用和管理该资金，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渡口区科技拨改投（保）资金规模控制在10000万元以内，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在大渡口区年度财政科技发展资金中安排不超过30%的额度。
第三条  拨改投（保）资金使用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资金投入与创业服务并重、业务创新与管理规范并重的原则，着力于新兴产业培育，面向创新型企业，以市场机制运作为主，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与扶持作用。
第二章  资金支持范围与对象
第四条  拨改投（保）资金主要支持大渡口区内包含但不限于工业设计、生物医药、互联网、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的中小微科技企业和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重点科技平台。
拨改投（保）资金重点支持由国家“千人计划”人才、重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由大渡口区内相关政策引进的创新创业人才在大渡口区创办的初创期科技企业。
拨改投（保）资金也可适度支持成长期科技企业和重点科技平台。
第五条  拨改投（保）资金支持的大渡口区初创期科技企业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注册成立时间不超过2年。
（二）符合本区产业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创新研发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权属清晰。
（三）产品市场潜力大、竞争力强，商业模式新颖，尚未形成规模化销售。
（四）有优秀和稳定的管理团队，团队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五）企业承诺在获得本资金支持期间及资金退出后五年内不迁出本区，并且该资金仅用于投资协议约定的项目发展。
第六条  拨改投（保）资金支持的大渡口区成长期科技企业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符合本区产业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创新研发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权属清晰。
（三）职工人数不超过300人，年销售（营业额）不超过3亿元，资产总额不超过4亿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四）产品市场潜力大、竞争力强，市场模式新颖。
（五）有优秀和稳定的管理团队，团队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六）企业承诺在获得本资金支持期间及资金退出后五年内不迁出本区，并且该资金仅用于投资协议约定的项目发展。
第七条  拨改投（保）资金支持的重点科技平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专业性强、服务面广、带动性强且社会效益显著。
（二）平台实施企业有优秀和稳定的管理团队，团队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三）平台实施企业承诺在获得本资金支持期间及资金退出后五年内不迁出本区，并且该资金仅用于投资协议约定的项目发展。
第八条  拨改投（保）资金支持的大渡口区域外的企业，其应具备的条件参照本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  资金使用方式
第九条  拨改投（保）资金根据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和重点科技平台发展特点，分为股权投资、风险担保两种模式。
第十条  股权投资模式。
针对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和重点科技平台，资金主要采用股权投资方式，并积极引导国内外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股权投资分为普通参股和阶段参股，普通参股是在投资期间内与其他股东同股同权的股权投资，阶段参股是向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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